
关于开展 2026年度国家统计局
重大统计专项申请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局，国家

统计局各调查总队，各省级统计学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学

会，各重点城市统计学会，各专业统计学会、分会，各有关科研

院校，其他有关单位：

2026年度国家统计局重大统计专项研究将于近期开展，此

项工作纳入全国统计科学研究项目统一管理。现就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申请时间

2026年 5月 26日至 6月 25日。

二、项目选题

国家统计局重大统计专项研究选题（见附件）是近年统计工

作中亟待解决的重点难点现实问题。每个选题均列示了研究内

容、研究期限和资助经费。

三、申请条件

申请人须具备下列条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具有独立开展研究和组织指导课题研究的能力，有足够时间和精

力承担项目研究；具有副高级以上（含）专业技术职称或博士学

位，不具备副高级以上（含）专业技术职称或博士学位的申请人



需由两名具有副高级以上（含）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书面推荐。

课题组成员须征得本人同意并签字确认，否则视为违规申报。

申请单位须符合以下条件：在相关领域具有较雄厚的学术资

源和研究实力；设有科研管理职能部门；能够提供开展研究的必

要条件并承诺信誉保证。

2026年度重大统计专项申请作如下限定：申请人只能申请

一项重大统计专项，且 2026年度全国统计科学研究项目的申请

人和有未结全国统计科学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不能申请重大统计

专项（在 2026年 5月 26日之前没有取得结项证书）。

四、申请方式

请 申 请 人 登 录 全 国 统 计 科 学 研 究 管 理 平 台

（httrs://219.235.135.18/），注册后可在规定时限内登录项目申

报系统，账号采用实名制，使用本人身份证号注册。申请人在线

填写《国家统计局重大统计专项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

和《论证活页》。检查内容无误后，可下载打印系统生成的《申

请书》，确认相关内容并签字，经项目责任单位审核盖章（加盖

一级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印章或一级单位公章），扫描后通过项目

申报系统重新上传签字盖章版的《申请书》。项目申报系统于 6

月 25日 17时自动关闭，逾期不再受理申报。

五、申请注意事项

1.申请人应按照重大统计专项选题进行申请，不能自拟题

目；要围绕选题列示的研究内容进行论证。



2.申请人填写《申请书》中表 1基本信息时，“预期完成期

限”按照不同选题的要求填写；“最终成果形式”选择“研究报告”。

3.重大统计专项研究成果未经同意，不得公开发表；经同意

发表的研究成果，应注明“国家统计局重大统计专项”字样。

六、联系方式

全国统计科学研究组织管理办公室设在国家统计局统计科

学研究所科研管理处。

联系人：章娅薇、刘韫哲；

联系电话：010-68783958、68783413；

技术支持电话：4008001636。

附件：2026年度国家统计局重大统计专项研究选题

全国统计科学研究组织管理办公室

2026年 5月 26日


